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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綿建材拆除作業危害預防指引 

中華民國 107年 9月 28日勞職授第 10702044201號函訂定 

一、前言： 

石綿係纖維狀水合矽酸鹽礦之總稱，主要分為蛇紋石（溫石

綿，或稱白石綿）及角閃石（褐石綿、青石綿、角閃石、陽起石及

透閃石），若纖維長度≧5μm，長寬比≧3，即屬於勞工作業場所容

許暴露標準所定義之第三種粉塵。其用途包括水泥製品、耐磨製品

與絕緣製品及紡織製品等，因為具有以下多種特性，包括防火、絕

緣、耐熱、耐磨損、耐酸鹼、耐腐蝕、耐高張力、纖維柔軟、可撓

性及可紡性等，所以被廣泛使用。石綿已經被國際癌症研究中心

（IARC）列為一級致癌物，長期暴露於石綿會導致肺癌、喉癌、卵

巢癌及間皮瘤、石綿肺（肺纖維化）、胸膜斑、胸膜增厚及胸腔積

液等，石綿之健康危害往往是暴露後數十年才發生，因此容易忽視

疾病與石綿暴露之關係。其中，惡性間皮細胞瘤已經被證實與石綿

暴露具高度關連，初始症狀包括呼吸困難以及不明原因胸膜疼痛，

往往病程快速，大部分在一年內死亡。 

暴露石綿作業的高危害工作，包括建築、發電、絕緣安裝、造

船、消防，有些工作雖不是以處理石綿為主，但仍有機會面臨石綿

接觸的危險，如營建工程、管道維修、空調維修，和室內裝修工程

等。石綿建材拆除、清理作業工作者之石綿暴露來源可能為石綿製

品更換、營建工程石綿建材（包括石綿瓦）拆除、耐火或隔熱材料

維修、管道維修、廢棄物處置等。若工作者暴露於石綿環境中，無

適當之安全防護，將增加罹患石綿相關疾病之風險，為使相關業者

於實施石綿建材拆除作業時，有相關可參考之採取措施，以維護工

作者健康，爰參考國內外相關作法及法令規定訂定本指引為行政指

導，提供雇主危害預防之參考。 

二、本指引適用對象：建築及營造相關產業、室內裝修工程、廢棄物清除、

處理業、修船和拆船等涉及石綿建材拆除之業者。 

三、本指引用詞，定義如下： 

（一）建築物等：包含建築物、工作物或鋼製船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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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拆除:指將含石綿等材料，從結構或基板上取出或剝離之作

業。  

（三）石綿等：指石綿或含有石綿佔其重量百分比超過 1％以上之

混合物或其他物質。 

（四）含石綿等噴塗式防火被覆材:指以噴塗、塗抹或以其他方式將

石綿等施加到結構或基板表面所製成之表面材料（例如天花

板上的吸音材料和結構構件上的防火材料，或用於隔音、防

火和其他目的之表面材料）。 

（五）含石綿等保溫材料：指應用於鍋爐、管道及其配件或其他結

構部件，以防止熱量損失或增加，含有石綿等之保溫材料、耐

火包覆材料或斷熱材料。  

（六）除污區：指設置於作業場所出口處之隔離空間，供作業人員

離開作業場所前進行除污之區域，以避免石綿等污染其它環

境。 

（七）負壓狀態：指維持作業場所與除污區內部之大氣壓力低於外

部之大氣壓力，使作業場所與除污區之空氣不會外洩之狀態。 

（八）HEPA 濾網：指對氣動粒徑在 0.3μm 的粒子，過濾效果為

99.97%以上之高效集塵濾網。 

四、實施拆除作業時應注意事項： 

含石綿等建材之建築物等，若在良好的狀況下，不會釋出石綿

纖維而浮游於空氣中，但因維修保養或修理改造之需要，從事石綿

等之拆除作業時，即可能造成石綿纖維飛散，而危害到工作者之健

康。因此拆除石綿等板材時，宜儘可能避免進行破碎、切割、研磨

或鑽孔，並保持外形良好，以免石綿纖維粉塵飛揚。有關從事含石

綿等建材之建築物等拆除作業時，除應依營建及環境保護法令等相

關規定辦理外，並應注意下列安全衛生事項： 

（一）拆除施工前，應先移除被污染之危險物或有害物，並依職業

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規定採取安全措施，以降低工地現場及處

理過程中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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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事下列作業時，應將石綿等以水濕潤。但濕潤石綿等發生

困難者或可能造成感電、化學反應等危害時，不在此限。 

1.石綿等之截斷、鑽孔或研磨等作業。 

2.塗敷、注入或襯貼有石綿等之物之破碎、解體等作業。 

（三）從事前項加濕作業時，應禁止使用強力水槍或任何用力噴灑

之方式進行，達一定厚度以上之石綿等應以注射方式使之濕

潤。 

（四）石綿等材料之貯存及清理過程應符合廢棄物清理法及事業廢

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等環保法規，貯存地點、

容器、設施應保持清潔完整，不得有飛揚、逸散等情形。 

五、從事含石綿等建材之建築物等拆除作業應採取之措施： 

雇主使勞工進行建築物等拆除作業時，必須事前就該建築物等

之建材是否含石綿等進行調查，以辨識可能之危害。經調查結果確

認有使用含石綿等建材時，在勞工暴露於石綿粉塵危害之預防措施

上，必須採取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及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等規範之各種危害控制措施。石綿之危害預防可透過工程控制，行

政管理和個人防護裝備來完成，工程控制包括消除、隔離、密閉來

源、局部排氣，如建築物牆面、天花板等之含石綿等噴塗式防火被

覆材因損傷、劣化等而有粉塵飛散，可採取清除、以藥劑固定或以

其他建材包覆隔離等措施；行政管理包括安全作業程序、輪班、縮

短暴露時間、勞工教育訓練，並提供盥洗設施；個人防護裝備包括

配戴呼吸防護具及穿著適當的防護裝備。另依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

露標準規定，石綿粉塵屬於第三種粉塵，其 8小時日時量平均容許

濃度為 0.15f/cc，而美國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規定，30分鐘

之暴露值不可超過 1f/cc。從事石綿等作業之作業場所應訂定作業

環境監測計畫，定期實施監測，以確保勞工之危害暴露低於標準

值。 

從事含石綿等建材拆除作業應採取下列措施（依附件流程）： 

（一）現場調查 

雇主進行建築物等拆除作業前，應調查被拆之建築物等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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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含有石綿等建材及辨識可能危害，並記錄該調查結果。

調查結果無法確定是否使用石綿等時，應進行分析調查，記

錄該分析結果。 

（二）訂定施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從事含石綿等建築物等拆除，應依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物拆

除施工規範」之規定，訂定施工計畫書，其中之安全衛生管理

計畫應包含下列事項，並依該計畫執行作業： 

1.防止或抑制石綿粉塵飛散之方法。 

2.防止勞工暴露於石綿粉塵之方法。 

3.個人防護具之使用。 

4.勞工遭受石綿等污染之緊急應變措施。 

（三）實施教育訓練 

雇主應對從事拆除作業之相關人員包含管理監督及現場調查

之人員，實施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內容應包含下列項目： 

1.石綿之有害性質。 

2.作業場所有關含石綿等材料之使用情形。 

3.石綿等粉塵飛散之抑制措施及防護具之使用方法。 

4.防止暴露於石綿等危害之其他相關必要事項。 

（四）實施通報 

1.從事建築物等拆除作業，應依營建及環保相關法規通報施工

計畫書及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經直轄市、縣（市）相關

主管機關審查通過，始可施工。 

2.含有石綿等建材之拆除，由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

核發拆除執照時，通知當地勞動檢查機構及環保機關配合監

督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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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拆除前或拆除過程中，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得隨

時派員查驗，於作業場所如發現有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登

錄以外疑似含有石綿等之材料，應通報當地勞動檢查機構及

環保機關，並通知承攬人立即停工及變更事業廢棄物清理計

畫書內容。 

4.前述之作業場所施工中如發現有疑似含有石綿等之材料，應

依本指引採取相關之危害預防措施。 

（五）管制措施 

1.指派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 

應指定現場主管擔任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實際從事監

督作業。雇主應使作業主管執行下列規定事項： 

（1）預防從事作業之勞工遭受污染或吸入該物質。 

（2）決定作業方法並指揮勞工作業。 

（3）保存檢點局部排氣裝置及其他預防勞工健康危害之裝     

置紀錄。 

（4）監督勞工確實使用防護具。 

2.隔離、禁止進入及公告 

拆除石綿等建材應有完善防塵措施，以防止石綿纖維擴散

至外界空氣中。建築物等拆除作業中，如是採用藥劑固定

石綿等或以其他建材藉由安裝吊掛螺栓之方式包覆隔離

石綿等之作業、含石綿等之防火被覆材清除作業或含石綿

等保溫材料等之拆除（含切斷）作業，於執行時必須採取

下列措施。但已採行同等以上效果之措施者，不在此限。 

（1）該作業場所實施雙層隔離，將工作區密閉，以避免石綿

粉塵逸散，造成鄰近地區汙染。 

（2）使用局部排氣裝置與 HEPA濾網。 

（3）維持作業場所於負壓狀態。 

（4）於作業場所出口處設置除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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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應禁止與作業無關人員及非從事該作業之勞工進入作

業場所，且應將其意旨揭示於該作業場所顯明易見處。 

3.禁止抽菸或飲食 

應禁止勞工在作業場所抽菸或飲食，且應將其意旨揭示於該

作業場所顯明易見處。 

（六）防護具之選用與穿戴  

雇主應事前進行石綿危害評估，依評估結果提供合適且

足夠數量之個人防護具供勞工使用，並使勞工經常檢查，保

持清潔及維護其性能。在工作開始之前，應安排合適的測試

與呼吸防護具使用及檢查之教育訓練，有關呼吸防護具之選

用，可參考勞動部公告之呼吸防護具選用參考原則，其防護

係數之選定可以依據危害率比（Hazard Ratio，HR值 = 環

境中污染物之平均濃度/有害物容許濃度標準）選擇具有適當

防護係數（PF）之防護具，亦即 PF須大於 HR，方能達到防護

效果。 

為提供含石綿等建材拆除業者於選用呼吸防護具及其他

個人防護裝備時，便於參考及引用，爰訂定附表，以分級管理

之概念，依暴露程度及作業情境，選擇適合之呼吸防護具、所

需之過濾等級及其他個人防護具。惟針對特殊作業方式或對

選用呼吸防護具有疑義時，仍應洽詢職業衛生專業人員提供

協助。 

（七）附著物之清除、隔離措施之解除 

1.雇主應於除污區分區設置配備 HEPA 過濾器之吸塵設備、盥

洗、更衣等設施，供作業人員進行附著物之清除，以避免石

綿等污染其它環境。 

（1）作業人員應先進行吸塵清除身上之附著物，脫除防護衣、

具後，實施盥洗及更換潔淨衣物，始能離開作業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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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防護具等應與其他衣物隔離保管，使用後應使用水洗或

吸塵清除附著物，未經清除附著物者，不可攜出作業場

所；廢棄時應捆包於有蓋容器內。 

（3）台架、器具、工具等，使用後應使用水洗或吸塵清除附

著物，未經清除附著物者，不可攜出作業場所；廢棄時

應捆包於有蓋容器內。 

2.於作業場所一併進行含石綿等噴塗式防火被覆材之清除作

業或含石綿等保溫材料等之拆除作業，清除部分之開口截面

如未經藥液等固定及吸塵處理者，不得解除隔離措施。 

3.應於工作告一段落或結束後，進行作業場所之吸塵及水洗，

以預防二次危害。 

（八）作業紀錄及定期實施特殊健康檢查 

雇主應就下列事項記錄，並自該作業勞工從事作業之日起保

存 30年： 

1.勞工之姓名。 

2.從事之作業概況及作業期間。 

3.勞工顯著遭受石綿等物質污染時，其經過概況及雇主所採取

之緊急措施。 

4.雇主應使從事前述作業之勞工接受特殊體格檢查及定期（每

年）特殊健康檢查，並依檢查結果分級實施健康管理。 

（九）作業環境監測 

實施附表之高度暴露作業時，應實施作業環境監測，以評估

勞工作業之石綿粉塵暴露情況，同時監控作業場所之石綿粉

塵是否外洩到大氣環境中，並應符合空氣污染防制法令等相

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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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含石綿等建材拆除作業個人防護具之選用參考 

暴露等級 作業型態 呼吸防護具 過濾等級 
其他個人

防護設備 

低度暴露 

接觸但不破壞含石

綿等之表面材料之

維護作業。 
拋棄式防塵口罩。 

美規 N99 或同

等級以上。 

護目鏡、工

作服、防護

手套、防護

鞋。 

中度暴露 

從事含石綿等之拆

除作業，如拆除含

石綿等之牆板、地

板磚或板材、模壓

板、建築膠粘劑等

可能造成石綿粉塵

散布之作業；進行

以藥劑固定或以其

他建材包覆隔離石

綿等之維護作業。 

半面體或全面體

淨氣式呼吸防護

具。 

過 濾 效 果

99.97%以上。 

護目鏡、工

作服、防護

手套、防護

鞋。 

高度暴露 

於室內場所，進行

含石綿等噴塗式防

火被覆材清除或保

溫材料等拆除作

業。 

1.動力淨氣式呼

吸防護具或供氣

式壓力需求型呼

吸防護具。 

2.全面體供氣式

壓力需求型搭

配輔助正壓型

自攜式空氣呼

吸器（SCBA）。 

過 濾 效 果

99.97%以上。 

C級化學防

護衣或通

過歐盟 CE

認證 Type 

5等級或通

過國際認

證相同規

格以上之

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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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築物等の解体等の作業及び労働者が石綿等にばく露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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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勞動部（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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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含石綿等建材拆除之作業流程 
    

  

 

 

 

 

 

 

  

 

 

 

 

 

 

 

 

 

 

 

 

 

 

 

 

工程發包人等給予之資訊提供 

現場調查與結果公告 

施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之訂定 

隔離禁止進入等措施 

作業場所內之清潔 

作業之紀錄保存 

拆除、修繕作業 

使用石綿 

按月製作紀錄保存 30年 

作業使用之器具或防護具等未

經清除附著物者不得攜出作業

場所 

作業人員必須穿戴防護具 

依建材種類有不同之必要措施 

未使用石綿 

無需石綿暴露

預防措施 

實施通報 

從事含石綿等建材之建築物等拆

除作業，應依營建及環保相關法

規通報計畫書，經直轄市、縣市

政府相關主管機關審查通過，始

可施工。 


